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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新兴领域,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

效应有助于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本文利用中国部分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

一政策,实证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具有

重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第二,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和立法强

度两条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三,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地

区和企业特征有关。相对于低公众环保关注度地区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高公众环保关注度地区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东部和中部地

区企业。本文研究结论对如何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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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新兴领域。与一般技术创新

不同,绿色技术创新是以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创新。① 大量研究表明,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Kafourosetal,2015;张峻等,2023)。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

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仍不确定。研究该问题不仅对于正在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双碳”目标的中国至关重要,对于气候变暖愈演愈烈的世界各国也具有重要

意义。但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文献并不多见。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现有文献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绝大

多数此类文献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技术创新。Branstetteretal(2006)、Allred& Park
(2007)等使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均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吴超鹏和唐

菂(2016)采用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越大,企业技术创

新产出越高。龙小宁等(2018)从立法规制、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等三个方面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
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张峻等(2023)基于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政策,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城市创新合作。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发现,在越南、印
度尼西亚等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企业模仿创新的难度,进而降低了企业

的创新意愿(Choetal,2015)。
其二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之外其他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此类文献主要关注

绿色债券、环境规制、数字化水平、环境法治强化等因素的作用。Flammer(2020)发现绿色债券、股
票市场发达程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王班班和齐绍洲(2016)发现,无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还
是市场型、自愿型环境规制均可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王馨和王营(2021)基于《绿色信贷指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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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任英华等(2023)、宋德勇等(2022)均发现数

字化水平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代昀昊等(2023)基于我国部分城市设立环保法庭这

一政策试点,研究发现环保法治强化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其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这一类文献与本文的研究主题基本一致。目

前,此类文献很少,且主要因为内生性问题,这些文献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彭衡和李扬(2019)通
过构建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采用SYS-GMM面板模型,并以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

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肖振红和李炎(2022)采
用与彭衡和李扬(2019)相似的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在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通过面板数

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上述两篇文献截然相反的结果表

明,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其内生性问题是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与研究制度的经济社会效应时面临的困难很相似(Acemoglu&Johnson,

2005)。该内生性问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可能存在着一些第三方因素,同时推进了知识产权保护

和绿色技术创新。例如,国家、区域和城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和绿色创新意识

的强化既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能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在实证研究中,这些第三方因素可能

会成为重要的遗漏变量,导致错误地高估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二是潜在的双向因

果关系。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通过强化绿色技术的所有权保护,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另一

方面,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的逐渐推进、专利申请规模的不断扩张也可能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广泛的社会需求和政治资源,推动政策制定者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和政策。
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上看,彭衡和李扬(2019)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时

发现,以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技

术创新很可能存在滞后影响。为了更好地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实证研究中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杨上广和郭丰(2022)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事件,以46个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为实验组,采用PSM-DID方法和城市层面的数据,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的结论。然而,杨上广和郭丰(2022)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是先经城市

政府提交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各城市提交的材料进行评比,然后再确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在很大程度上,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是相关城市积极争取后获得的荣誉称号,是该城市推进知识产权

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因此,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实验组进行双重差分处理具有一定的样

本选择偏误。此外,该研究采用的是城市层面的数据,使得处理组样本过少。这些因素均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上述实证结果的说服力。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上述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现有研究均未考虑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事

实上,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政府和企业的环保行为深受社会公众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关注

度的影响,如果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关注度低,那么政府和企业可能难有足够的动

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Wang&Di,2022)。因此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时,有
必要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考虑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行为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前提条件。
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基于2017—2020年最高法院陆续在部分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

一外生事件,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和PSM-DID方法识别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有效地解决了处理组样本过少问题。而且,相比于地方城市申请、上级部门审

批而设立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这一事件,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外生性更强。此外,基于生态环境的公

共品性质,本文还考虑了社会公众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关注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效应的重要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本文基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微观企业数据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更好地处理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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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相关研究面临的内生性难题,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第二,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本文

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产生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

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主要发生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同以往文献相比,本文更加深刻揭示

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制度背景和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世界各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渠道。与住宅、股票等普通财产

权不同,知识产权很容易被模仿复制。对于科技专利类知识产权,还具有科技性和专业性强、案情复

杂等特点。而且,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科技专利数量快速增加,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数量和复杂性也

随之增加。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一些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纷纷设立独立法

院、专业法庭,受理知识产权案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王营、朱文艺,2022)。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

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正在迅速攀升。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从2013年的10.1
万件增长到2020年的46.7万件,年均增长24.5%,比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年均增幅高出12.8个

百分点,反映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的明显增长(周强,2021)。
在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是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实践探索和重要制度创新。2017—

2020年间,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在合肥、福州、杭州、宁波、武汉、济南、青岛、成都、南京、苏州、深圳、天
津、郑州、长沙、西安、南昌、长春、海口、兰州、厦门、乌鲁木齐等21个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知

识产权法庭,作为审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专门法庭,有权审理专利等技术类案件。这一制度创新

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上具有如下特征优势。第一,通过明确城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责任主体,有
助于压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效率的责任指标和业绩指标,建立健全相关责任主体的业绩考核和激励

机制,进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效率。第二,知识产权法庭设置有技术调查官职位,在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时,专业涵盖计算机、机械、医药、电学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调查官参与调查技术事实,有利

于准确高效地查明技术事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公正性和及时性(姚志坚、刘方辉,2019;孟焕

良,2022)。第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专门化有助于形成高素质、专业化审判队伍,提高专业技能和

审判效率,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第五,通过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效率,有
助于引导和鼓励人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良好

的创新氛围。
对上市公司而言,最高法院在哪个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是一个具有较强外生性的事件,由于

设立城市知识产权法庭导致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于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而言构成

了外生冲击。这为采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带来了良好机遇。
(二)理论假说

企业技术创新通常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正外部性和低模仿成本等特征。例如,微软公司开发

WindowsVista的投入高达50亿美元(希尔、琼斯,2005)。一项对化学、制药、石油和电子产品开发

的研究发现,只有大约20%的研究项目最终实现了成功的商业化(Mansfield,1981)。正外部性是指

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经济收益被其他不从事研发的公司所获取(Jaffe,1986),低模仿成本是企业技

术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新知识和新技术,其他企业可以很低的成本学习模仿或非法盗取。这表明市

场机制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着失灵,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独占其技

术创新成果的经济收益,企业就很难进行高投入、高风险的技术创新。产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

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张维迎,2002)。只有明确企业拥有其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
并采取行动切实保护这种产权,防止其他企业模仿或窃取这种知识,企业才能预期其可以通过技术

创新来盈利,并愿意进行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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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暖问题的加剧、生态环境约束的趋紧和社会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市场对生态

绿色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

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新知识、新技术,同样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正外部性和低模仿成本等特征。只

有从法律上明确企业拥有其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并加以严格保护,企业才有可能预期其能从

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中获取利润,才有可能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由于科技专利类侵权案件的专业性、
复杂性,城市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有利于高效率、高质量保护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使该城市明确了审判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责任主体和专业主体。高质

高效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依法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益,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是知识产权

法庭的宗旨和目标。上级有关部门也会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年度审、结案率、办案质量等为重要

指标对城市知识产权法庭进行年度业绩考核。因此,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专业化下提高案件审理专业

技能的内因和上级部门业绩考核的外因同时作用,这使得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将会有效提升保护

知识产权的执法强度,进而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进行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在内的技术创

新积极性。
城市知识产权法庭及其法官是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使用主体和需求主体。随着科技进步和产

业变革,知识产权侵权方式不断演变,侵权类型不断增多,需要持续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

善,使企业和法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法可依,才能高质高效审判和处理相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有效保护知识产权。随着企业技术创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知识产权法庭在处理各类知识产权

侵权纠纷与案件时,必然会发现现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不足,并产生新的立法需求。为

了高质高效审判案件,完成上级有关部门的业绩考核指标,城市知识产权法庭及其法官必然以需求

主体的身份向知识产权立法部门和相关城市行政部门提出相关知识产权法规的立法要求。有了立

法需求,就能促进立法供给。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使得城市有了强化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立法的需求主

体,并促进城市强化知识产权相关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规的不断完善,可以统筹协调相关部

门的工作,加快应对侵权投诉的反应速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相关

立法,可以教育提高广大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其自觉尊重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李秋悦,

2020)。伴随城市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完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得以被更切实地保障,并促进企

业进行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将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两种机制来促

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关注度对政府和企业的生态环保行为有着重要影响(Wang&Di,

2002)。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品,社会公众是优质生态环境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恶劣生态环境的

直接受害者。如果一个城市的社会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强,对优质生态环境需求强烈,社会公众就

会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城市政府加强城市环境治理的力度,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企

业进行抗击,迫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的社会公众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对
优质生态环境没有需求,对恶劣的生态环境视而不见,那么城市政府改善生态环境的动力就不足,
企业也就难有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环

境参与程度促进了城市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企业的节能减排(郑思齐等,2013;李欣等,

2022)。具体到本文研究的问题,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且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环保部门的管

理者本身也是城市社会公众的一员,如果社会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差,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视而不

见,即使城市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和城市政府很可能只是把更多人

力和物力投入到经济发展和普通技术创新上,对生态环境相关的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并不会

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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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3: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主要发生在公众生态环境意识强、环境关注度高的

地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中国在2017—2020年间共设立了21个知识产权法庭,为有效识别知识产权法庭对所在城市上

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将设有知识产权法庭城市的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未设立知识产权法

庭城市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政策效果。由于城市设

立知识产权法庭的时点不一,因此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评估。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Gpatentit(GpatentIit、GpatentUIit)=β0+β1Pcourtit+ρXit+δi+αt+εit (1)

式(1)中,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Gpatentit(GpatentIit、GpatentUIit)表示

企业i在t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别由绿色专利总申请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色非发明专

利申请量加1取对数获得。核心解释变量Pcourtit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在t年是否设立了知识产权

法庭,Xit表示有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城市事前特征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β0表示常数项,δi、α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关注系数β1是否显著为正,若β1
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在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之后,位于该城市的企业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
(二)变量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用Gpatent表示)。考虑到专利授权的时滞性,企业绿

色专利的申请量更能及时可靠地反映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借鉴陶锋等(2021)、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周煊等(2012)等研究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作

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成果的衡量指标。为了识别知识产权法庭导致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对

不同类型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本文将绿色专利进一步划分为绿色发明专利(用GpatentI表示)与
绿色非发明专利(用GpatentUI表示),前者具有更高的技术复杂度,更能反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所在城市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用Pcourtit表示)。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设立有知识产权法庭,则该企业为实验组(用虚拟变量Treat等于1表示),其他企业为对照组(用虚

拟变量Treat等于0表示)。令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当年及之后各年用虚拟变量Post等于1表

示,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之前各年用虚拟变量Post等于0表示。Pcourtit(等于Treat与Post的交乘)
等于1就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在t年设立有知识产权法庭。

3.控制变量。借鉴孔东民等(2017)、吴超鹏和唐菂(2016)、王海成和吕铁(2016)等文献,本文回

归分析相关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固定资产比率(Fixrate)、托
宾Q(TobinsQ)、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企业人数(Labor)、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行业集中度(HHI)、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上期研发投入(Lrd)、无形资产比率(Intangible)、两
职合一(Dual)、机构持股比例(Ishare)。
4.中介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所在城市的知识产权执法强度,以所在城市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数

为衡量指标(用IPRcase表示,在计算时取对数);企业所在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以企业所

在城市知识产权地方法规数为衡量指标(用IPRlaw 表示,在计算时取对数)。中介变量数据均来自

北大法宝网站。如前假说2提出时所述,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使得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有了明确的责任

主体和专业主体,审判专业化下审理专业技能水平提高的内因与上级部门常以结案率为法庭年度业

绩考核指标的外因同时作用,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对相关案件的结案数会有较快提升。因设立正

式的法律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提高效率,我国城市政府有关部门会根据实际需要,实时出台一些

类似政府令、行业标准的地方规制作为正式法律设立前的重要补充,这些地方规制也是法庭判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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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城市知识产权地方法规数作为该城市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的衡量

指标,以避免仅采用正式法律数可能产生的时滞问题。

5.事前特征控制变量。考虑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城市的选择可能不是随机的,为保证政策冲击

在计量分析中的外生性,需要强化事前特征的控制。借鉴Gentzkow(2006)、陈勇兵等(2021)等文献

的处理方法,选择可能影响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城市的事前决定因素,主要涉及地区层面的一些

变量,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使用外资金额、城市专利申请量、城市人口和城市生

产总值。将以上变量2010年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将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Treat)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政策城市选择有影响的事前变量Bef2010为城市人口和城市生产

总值。为了检验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与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在上述回归分析中加

入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GpatentI),结果如表1列(2)所示,企业绿色创新对知识产权法庭设

立城市选择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城市人口和城市生产总值以后,知识产权法庭

设立城市的选择与企业绿色创新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最后,将Bef2010(城市人口和城市生产总

值)分别与虚拟变量Post的交乘项作为事前特征控制变量,以应对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城市的选择

偏误问题,强化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一政策冲击在回归分析中的外生性。表2给出了各变量

的具体界定。

表1 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事前决定因素(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Treat)

变量
(1) (2)

Treat Treat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0.022
(0.049)

-0.023
(0.049)

固定资产投资额
-0.084
(0.060)

-0.085
(0.060)

使用外资金额
0.020
(0.020)

0.020
(0.020)

城市专利申请量
0.030
(0.022)

0.030
(0.022)

城市人口 0.104**
(0.051)

0.103**
(0.051)

城市生产总值 0.169*
(0.099)

0.172*
(0.099)

GpatentI
-0.024
(0.039)

调整的R2 0.303 0.301

观测值 208 208

  注:地区层面数据均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下同。

表2 变量名称与界定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

Gpatent 绿色专利申请数

GpatentI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GpatentUI 绿色非发明专利申请数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 Pcourt 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事件

中介变量
知识产权执法强度 IPRcase 所在城市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数

知识产权立法强度 IPRlaw 所在城市知识产权地方法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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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事前特征变量
事前城市生产总值 CGP2010 2010年CGP取对数×Post

事前人口 Population2010 2010年人口取对数×Post

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

固定资产比率 Fixrate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托宾Q TobinsQ 股票市值除以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企业年龄 Age 公司成立年限

企业人数 Labor 公司员工人数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收-上年营收)/上年营收

行业集中度 HHI 基于营业收入与三位行业代码计算的 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本

上期研发投入 Lrd 上一期研发投入金额

无形资产比率 Intangible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

机构持股比例 Ishare 机构持股数/总股本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采用2010—2020年间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来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tate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SIPO),其经济特征数据来自国泰

安数据服务中心(ChinaStockMarket&AccountingResearchDatabase,CSMAR)。借鉴已有研究

的做法,按如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房地产行业样本;①(2)剔除曾被ST或PT
的样本;(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标准筛选后,最终得到11293个年度—企业观测值

的面板数据。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所有连续变量分年度进行了1%和99%分位的缩

尾(Winsorize)处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于2010年推出了一个“国

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该清单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绿色专利进行了分类。本文依照

上述分类标准,识别并核算了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量,并且区分了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

非发明专利,据此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衡量指标。
知识产权法庭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网站,本文选取了具有专利纠纷第一审案

件管辖权的法庭并手动整理了其设立时间。考虑到2014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

法院,并且我国直辖市与其他城市之间行政等级差别,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故排除了直辖市

和广州市的样本。由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广东省内除深圳以外的其他城市的知识产权案件,故
剔除了广东省内除深圳市以外的其他城市样本。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表3。绿色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值为2.392,标准差达12.210,说明企业

之间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有较大的变化值。其中,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值为1.424,非发明专利

申请数的平均值为0.968。总体来看,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数要多于绿色非发明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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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patent 总绿色专利申请量 11293 2.392 12.210 0 526

GpatentI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11293 1.424 8.509 0 389

GpatentUI 绿色非发明专利申请量 11293 0.968 4.568 0 141

Size 企业规模 11293 22.150 1.159 19.500 25.690

Turnover 总资产周转率 11293 0.611 0.369 0.054 2.758

Fixrate 固定资产比率 11293 0.221 0.143 0.002 0.760

TobinsQ 托宾Q 11293 2.150 1.439 0.811 19.380

Lev 资产负债率 11293 0.412 0.198 0.039 0.963

Age 企业年龄 11293 2.875 0.318 1.386 3.526

Labor 企业人数 11293 7.781 1.115 4.190 10.820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11293 0.163 0.412 -0.682 5.422

HHI 行业集中度 11293 0.141 0.127 0.032 1

Mshare 管理层持股比例 11293 0.144 0.192 0 0.706

Lrd 上期研发投入 11293 0.819 0.304 0.040 3.806

Intangible 无形资产比率 11293 0.048 0.046 0 0.376

Dual 两职合一 11293 0.291 0.454 0 1

Ishare 机构持股比例 11293 41.900 24.510 0.100 99.230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4是基于模型(1)对本文理论假设1进行实证的回归结果。表4列(1)(2)(4)(5)中核心解释

变量Pcour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对更能反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绿色发明专利的影

响,其显著性更为稳健。从表4列(4)(5)可知,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促使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量提高了约184.9%、177.3%。这表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表4列(3)(6)中Pcourt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绿色非发

明专利(如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复杂度低,研发投入少,法庭审判难度大,报经知识产权法庭

审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较少。表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大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

况,且核心解释变量Pcourt估计系数有明显增大,说明控制变量的加入使得模型对总体的估计更加

准确。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复杂度较高、研发投入较大的绿色技术创新

有更明显的促进效应。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0.076***
(0.029)

0.065***
(0.024)

0.035
(0.023)

1.849*
(1.011)

1.773**
(0.839)

0.409
(0.772)

Size
0.033
(0.030)

0.046*
(0.025)

-0.005
(0.021)

Turnover
-0.014
(0.038)

0.008
(0.034)

-0.031
(0.028)

Fixrate
-0.087
(0.109)

-0.043
(0.084)

-0.014
(0.087)

TobinsQ 0.017**
(0.007)

0.014***
(0.006)

0.00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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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变量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Lev
-0.102
(0.070)

-0.074
(0.056)

-0.041
(0.054)

Age
-0.280
(0.199)

-0.215
(0.160)

-0.094
(0.155)

Labor 0.097***
(0.024)

0.053**
(0.021)

0.077***
(0.018)

Growth -0.037**
(0.017)

-0.031**
(0.014)

-0.023*
(0.013)

HHI
-0.115
(0.105)

-0.146*
(0.083)

0.064
(0.084)

Mshare -0.174*
(0.092)

-0.234***
(0.076)

-0.052
(0.075)

Lrd
-0.008
(0.017)

-0.001
(0.013)

-0.008
(0.014)

Intangible
-0.899***
(0.326)

-0.682***
(0.252)

-0.653**
(0.280)

Dual
0.000
(0.023)

0.008
(0.020)

-0.023
(0.018)

Ishare -0.002*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CGP2010
-0.130
(0.082)

-0.137**
(0.068)

-0.012
(0.063)

Population2010
0.075
(0.083)

0.105
(0.069)

-0.026
(0.066)

常数项 0.323***
(0.052)

0.164***
(0.042)

0.228***
(0.041)

-0.200
(0.710)

-0.496
(0.595)

0.053
(0.51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R2 0.026 0.016 0.034 0.033 0.022 0.038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二)稳健性检验

1.基于动态效应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对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借鉴Beck
etal(2010)和郭丰等(2021)等文献,采用动态效应模型考察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一政策冲击对

企业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以政策执行当期为基准,定义政策执行之前n年和之

后n 年的相对年份虚拟变量为Pcourtit
n,通过将相对年份虚拟变量纳入回归,察看政策执行前后各

年份的企业绿色创新情况。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Gpatentit(GpatentIit、GpatentUIit)=β0+β1Pcourt-10
it +β2Pcourt-9

it +…

+β6Pcourt3it+ρXit+δi+αt+εit (2)

Pcourtit的上标用n 表示,下标用it表示。n<0,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前n
年;n=0,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当年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n>0,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

庭的后n 年。借鉴Jacobsonetal(1993)的做法,本文以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前一年为基期,因此下面

的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中没有-1期的数据。表5是绿色专利总申请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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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由表5可知,Pcourtit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知识产权法

庭设立前不显著。这说明在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绿色创新水平的变化趋势

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以后,对于更能反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绿色发明专利,

Pcourtit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政策当期、+1期、+2期、+3期存在正显著性。对于绿色专利总申请量,

Pcourtit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后为正,虽不够显著但系数较设立前明显增大。实验

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这意味着在本文选择的事前特征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得以控制后,实验

组和控制组有很好的可比性,也意味着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一政策变量对实验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表5 基于动态效应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10
-0.497
(0.392)

-0.605
(0.474)

-0.278
(0.266)

Pcourt-9
-0.032
(0.197)

0.116
(0.150)

-0.488
(0.449)

Pcourt-8
-0.161
(0.115)

-0.146
(0.090)

-0.123
(0.101)

Pcourt-7
0.070
(0.087)

0.045
(0.072)

0.048
(0.072)

Pcourt-6
-0.023
(0.068)

-0.048
(0.061)

-0.021
(0.047)

Pcourt-5
-0.013
(0.053)

-0.016
(0.042)

-0.005
(0.041)

Pcourt-4
0.013
(0.045)

0.014
(0.036)

-0.003
(0.036)

Pcourt-3
0.017
(0.037)

0.023
(0.030)

-0.008
(0.029)

Pcourt-2
0.036
(0.031)

0.037
(0.025)

-0.014
(0.025)

Pcourt0
1.597
(1.026)

1.669**
(0.847)

-0.003
(0.812)

Pcourt1
1.622
(1.030)

1.683**
(0.849)

0.020
(0.816)

Pcourt2
1.600
(1.033)

1.685**
(0.853)

-0.023
(0.820)

Pcourt3
1.560
(1.033)

1.659*
(0.852)

-0.064
(0.823)

事前控制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0.234
(0.715)

-0.511
(0.600)

0.024
(0.519)

调整的R2 0.034 0.023 0.039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2.基于安慰剂检验的平行趋势检验。借鉴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的处理方法,假设城市设立知

识产权法庭这一政策冲击时间提前1-2年,对虚假的政策冲击效应仍按照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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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6。这一安慰剂检验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court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对照

组和实验组在政策冲击前存在平行趋势,基准回归中Pcourt对企业绿色专利的显著影响是来自真

实的政策冲击,证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表6 基于安慰剂检验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将政策时间提前1年 将政策时间提前2年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ne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0.024
(0.031)

-0.020
(0.025)

0.007
(0.025)

0.006
(0.032)

0.010
(0.026)

-0.003
(0.026)

事前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165
(0.711)

-0.461
(0.598)

0.068
(0.515)

-0.147
(0.713)

-0.441
(0.599)

0.061
(0.516)

调整的R2 0.035 0.024 0.040 0.035 0.024 0.040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3.PSM-DID估计。尽管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平均处理效应,但知识产权法

庭设立作为准实验,处理组的选择仍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为进一步控制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

城市中企业的其他差异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对照组进行重

新构建。借鉴Abadieetal(2004)的分析方法,在现有对照组中寻找与实验组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
匹配的实验组为2010—2020年间知识产权法庭在该城市设立前后的所有上市企业,对照组为在该

期间一直未设立过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的上市企业。使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匹

配方式采用1∶1比例的最近邻匹配,使用logit模型测算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按照模型

(1)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court的系数仍然为正,表7的核心结果列(5)
与基准回归表4列(5)的估计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说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是稳健的。

表7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0.075**
(0.029)

0.065***
(0.024)

0.032
(0.023)

1.653
(1.027)

1.683**
(0.853)

0.259
(0.781)

事前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321***
(0.053)

0.162***
(0.043)

0.228***
(0.042)

-0.082
(0.725)

-0.368
(0.611)

0.091
(0.527)

调整的R2 0.026 0.015 0.033 0.032 0.021 0.036

观测值 10939 10939 10939 10939 10939 10939

进一步对PSM的平衡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和图1。由表8和图1可以看出,匹配后所有的

匹配变量标准化均值偏差均不大于5%,且大多数匹配后的均值偏差明显小于匹配前的标准化偏差,
从结果上看匹配结果满足标准化偏差应小于10%的要求。这说明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

系统性偏差,满足PSM的平衡性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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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PSM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均值 偏差 t检验

实验组 对照组 % %reduced t值 p>|t|

Size
匹配前 22.200 22.090 9.7

匹配后 22.190 22.200 -0.6
93.40

5.150 0

-0.330 0.740

Turnover
匹配前 0.622 0.596 7.1

匹配后 0.618 0.614 1.3
81.50

3.760 0

0.690 0.493

Fixrate
匹配前 0.253 0.188 47.1

匹配后 0.245 0.244 0.2
99.60

24.980 0

0.100 0.917

TobinsQ
匹配前 2.067 2.208 -10.4

匹配后 2.071 2.109 -2.8
73.20

-5.530 0

-1.560 0.120

Lev
匹配前 0.412 0.412 0

匹配后 0.411 0.413 -0.7
-1475

-0.020 0.982

-0.350 0.723

Age
匹配前 2.890 2.860 9.7

匹配后 2.887 2.893 -1.8
81.80

5.140 0

-0.940 0.348

Labor
匹配前 7.854 7.712 12.8

匹配后 7.843 7.854 -0.9
92.70

6.780 0

-0.490 0.623

Growth
匹配前 0.143 0.170 -7.6

匹配后 0.145 0.162 -4.6
39.80

-4.060 0

-2.480 0.013

HHI
匹配前 0.140 0.141 -0.2

匹配后 0.140 0.147 -5.0
-2161

-0.120 0.907

-2.530 0.011

Mshare
匹配前 0.123 0.165 -21.8

匹配后 0.126 0.122 2
90.9

-11.620 0

1.120 0.264

Lrd
匹配前 0.819 0.819 -0.1

匹配后 0.819 0.820 -0.4
-419.1

-0.040 0.969

-0.200 0.843

Intangible
匹配前 0.051 0.044 16.7

匹配后 0.051 0.051 -1.6
90.1

8.880 0

-0.830 0.406

Dual
匹配前 0.255 0.327 -15.9

匹配后 0.259 0.261 -0.6
96.3

-8.460 0

-0.320 0.746

Ishare
匹配前 42.740 40.990 7.1

匹配后 42.660 42.880 -0.9
87.5

3.800 0

-0.470 0.636

图1 PSM平衡性检验

4.进一步安慰剂检验。上文平行趋势检验已经初步证明,在加入控制变量条件下,本文基准回

归模型中的政策冲击是外生的。但是,考虑到本文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受城市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溢

出效应(如跨地区案件受理)、同期其他政策、专利溢出效应以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

步采取自助法安慰剂检验(bootstrappingplacebotest)。具体操作是:在全国城市名单中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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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城市,假设这些城市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并以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构成伪实验组。然后分别

以上市公司绿色总专利、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非发明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重复操

作500次,观察Pcourt项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发现核心解释变量Pcourt的回归系数均值分别为

-0.0024、-0.0005、-0.0025,标准差别分为0.0807、0.0660、0.0619。由图2可以看出,安慰剂检

验中核心解释变量Pcourt的回归系数均接近于0,真实回归系数远远大于安慰剂检验的回归系数。
这进一步证明基准估计结果未受到不可观测因素以及同期其他政策影响,基准模型中Pcourt与误

差项不相关,政策冲击变量在计量分析中是外生的。

图2 安慰剂检验

注:被解释变量从左至右依次为分别为绿色总专利、绿色发明专利、绿色非发明专利申请量。

5.Goodman-Bacon分解。现有文献讨论了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在双向固定效应(TWFE)下存

在偏误的问题(Bakeretal,2022)。由于TWFE回归的处理效应在不同实验组间或不同处理时间下

通常存在异质性,可能会导致“坏实验组”甚至负权重问题,因此,本文借鉴Goodman-Bacon(2021)的

DID估计量分解法,考察双向固定效应下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的偏误程度。根据分解结果可以发

现,不合适的处理效应LaterTreatmentvs.EarlyControl的估计值为0.083,权重为2.8%,不合适

的处理效应的权重较小,可以认为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Goodman-Bacon分解结果见表9。

表9 Goodman-Bacon分解结果

DID比较 权重 平均DID估计系数

EarlierTvs.LaterC 0.048 0.054
LaterTvs.EarlierC 0.028 0.083
Tvs.Nevertreated 0.801 0.063

Tvs.Alreadytreated 0.123 0.023

  注:T=Treatment;C=Control。

五、机制检验

司法和立法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两大支柱。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通过提高知识产权执法强度,
有利于保护企业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收益,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案件结案率

是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重要指标,从执法强度上讲,该指标优于知识产权案件数,后者难以反映司法

效率。因此,本文采用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数作为知识产权法庭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机制变量之

一。相对于普通商品的产品,知识产权的界定具有复杂性。如前所述,城市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

庭将提高城市有关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需求,进而促进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立法供给。完

善的知识产权立法将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得以更加明晰的界定和保护,这必然会进一

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本文将城市知识产权地方法规数量也作为知识产权法庭影响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变量。
(一)机制检验模型与方法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2,本文采用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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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Gpatentit(GpatentIit、GpatentUIit)=β0+β1Pcourtit+ρXit+δi+αt+εit (3)

Mit =β2+β3Pcourtit+ρXit+δi+αt+εit (4)

Gpatentit(GpatentIit、GpatentUIit)=β4+β5Pcourtit+β6Mit+ρXit+δi+αt+εit (5)

其中,Mit表示中介变量。本文先分别单独以样本企业所在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IPRcase)或
立法强度(IPRlaw)作为中介变量,然后再把两者同时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其中介效应机制。本文对

北大法宝数据库中的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数和地方法规数按照城市和年份进行统计并取对数,作为城

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IPRcase)和立法强度(IPRlaw)的代理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一致,
实际上模型(3)与模型(1)是相同的,这里给出模型(3)是为了方便表达。

(二)知识产权执法和立法强度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1.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表10给出了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作为中介效应

机制的检验结果。为方便比较,表10列(1)(4)(6)给出了采用模型(3)的估计结果,列(2)是采用模

型(4)的估计结果,列(3)(5)(7)是采用模型(5)的估计结果。列(2)中Pcourt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

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提高了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数,进而提高了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列(3)(5)中
知识产权执法强度(IPRcase)系数显著为正,Pcourt系数同没有加入IPRcase的回归结果相比均有

所下降,这表明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通过提高该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有助于保护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使其免受其他企业窃取,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简言之,城市设

立知识产权法庭通过提高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这一机制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表10 以城市执法强度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Gpatent IPRcase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UI

Pcourt 1.851*
(1.012)

12.174***
(2.879)

1.722*
(1.010)

1.773**
(0.839)

1.645**
(0.836)

0.413
(0.773)

0.388
(0.769)

IPRcase 0.011***
(0.004)

0.011***
(0.003)

0.002***
(0.003)

常数项
-0.187
(0.708)

0.909
(1.540)

-0.196
(0.708)

-0.504
(0.595)

-0.513
(0.595)

0.061
(0.515)

0.059
(0.515)

调整的R2 0.033 0.150 0.034 0.022 0.024 0.037 0.037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注:估计过程中均纳入事前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下同。

2.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表11给出了对城市知识产权立法强度中介效应机

制的检验结果。为方便比较,表11列(1)(4)(6)给出了采用模型(3)的估计结果,列(2)是采用模型

(4)的估计结果,列(3)(5)(7)是采用模型(5)的估计结果。列(2)中Pcourt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

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发挥了知识产权法规的需求主体作用,提高了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列

(5)中知识产权立法强度(IPRlaw)系数显著为正,Pcourt系数同没有加入IPRlaw 的回归结果相比

均有所下降,且显著性降低。这表明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通过提高该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

度,有助于明确与保护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简言之,城
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通过提高城市知识产权立法强度这一机制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表11 以立法强度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Gpatent IPRlaw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UI

Pcourt 1.851*
(1.012)

5.239**
(2.326)

1.416
(0.965)

1.773**
(0.839)

1.330*
(0.768)

0.413
(0.773)

0.274
(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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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变量
(1) (2) (3) (4) (5) (6) (7)

Gpatent IPRlaw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UI

IPRlaw 0.083***
(0.006)

0.084***
(0.006)

0.027***
(0.005)

常数项
-0.187
(0.708)

0.484
(1.177)

-0.227
(0.692)

-0.504
(0.595)

-0.545
(0.575)

0.061
(0.515)

0.048
(0.513)

调整的R2 0.033 0.083 0.063 0.022 0.069 0.037 0.042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3.对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中介效应机制的联合检验。既然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可

以通过提高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两条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那么自然可以进一步思考,这两条机制是否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呢? 因此,在分别对知识产权执法

强度和立法强度进行单独检验的基础上,有必要把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同时置于模型中对

其中介效应进行联合检验。表12给出了联合检验的结果。
在表12列(1)(2)中,Pcourt的系数虽仍然为正,但已经变得不再显著,而IPRcase、IPRlaw 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IPRcase、IPRlaw 联合起来对Pcourt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城市设立知识产

权法庭主要是通过提高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就验证了前

文提出的理论假说2。知识产权法庭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上述机制进一步证明,知识产权保护

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同时也意味着,能够有效提高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或者立法强度的其他举措

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产生促进效应。

表12 知识产权执法和立法强度中介效应的联合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1.344
(0.964)

1.261
(0.768)

0.265
(0.765)

IPRcase 0.006*
(0.004)

0.006**
(0.003)

0.001
(0.003)

IPRlaw 0.082***
(0.006)

0.084***
(0.006)

0.027***
(0.005)

常数项
-0.232
(0.693)

-0.550
(0.575)

0.047
(0.513)

调整的R2 0.064 0.069 0.042

观测值 11293 11293 11293

六、异质性分析

采用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可能掩盖一些分样本的重要的异质性特征,本文进一步根据企业所在

地区的特征、规模等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社会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和环境关注度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说3,借鉴吴力波(2022)、郑思齐等(2013)等文献,本文以雾霾、环境

污染、环境保护和排污为关键词,采用Python软件爬取百度指数网站中各城市这些关键词的年度平

均搜索指数,以此衡量各城市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环境关注度。① 为验证知识产权保护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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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度指数根据用户使用端口分为总搜索指数、PC端搜索指数和移动端搜索指数,总搜索指数为PC端和移动

端搜索指数的总和。百度指数通过用户对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进行加权汇总得出相应的搜索指数,同时对不同城市地

区进行了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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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效应对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的依赖性,本文以生态环保百度关注度指数的中位数将城市划分

为高环境关注度城市和低环境关注度城市,再分别以两组城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见表13。

由表13可知,对于低环境关注度城市企业样本组,Pcourt系数的显著性均很低。对于高环境关

注度城市企业样本组,在对绿色总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的回归中,Pcourt系数显著为正,不仅显著性

较之前总样本回归中均有提高,而且系数值也大幅提高。这些实证结果证明,在低环境关注度城市

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没有促进效应,只有在高环境关注度城市设立知识产权

法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才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异质性结果表明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

生态环境关注度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包括企业管理

者和知识产权执法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环保意识薄弱,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漠不关心,那么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很难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这就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3。

表13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变量

高环境关注度城市企业样本 低环境关注度城市企业样本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3.988**
(1.785)

3.094**
(1.559)

1.684
(1.460)

0.657
(3.132)

0.671
(2.450)

0.889
(2.138)

常数项
-0.352
(1.036)

-0.566
(0.882)

0.259
(0.786)

0.143
(1.025)

-0.152
(0.850)

-0.137
(0.690)

调整的R2 0.042 0.029 0.045 0.025 0.013 0.032

观测值 5794 5794 5794 5499 5499 5499

(二)基于企业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传统农耕文化下缺乏知识产权概念,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在我国

农村,一家农户发明的种养殖技术,会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快速在周边农户中传播开来。相对于西部

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商业文化比较浓厚,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

尊重其他企业知识产权的意识也可能比较强。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不发达,在这种条件下,设立

知识产权法庭对该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可能不明显。
因此,本文按企业所在地区将样本划分为东、中部地区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两个分样本,基于模

型(1)分别对两组分样本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4。表中列(1)—(3)、列(4)—(6)分别是对东、中
部企业样本组和西部企业样本组的估计结果。由表14可知,对于东、中部企业样本组,城市设立知

识产权法庭Pcourt系数较基准回归显著性提高,数值变大,对西部企业样本组,Pcourt系数为负,但
不显著。这表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对东、中部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

表14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中部地区企业样本组 西部地区企业样本组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2.643**
(1.205)

2.553**
(1.060)

0.634
(0.900)

-5.846
(5.739)

-3.355
(4.032)

-3.059
(4.555)

常数项
-0.725
(0.740)

-0.950
(0.613)

-0.134
(0.552)

3.992**
(1.767)

2.964**
(1.393)

1.993
(1.658)

调整的R2 0.036 0.025 0.038 0.049 0.038 0.043
观察值 9656 9656 9656 1626 1626 1626

(三)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大型企业资金和人才资源雄厚,更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Schumpeter,1942)。在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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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强化的外部条件下,大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其资金和人才优势,更多地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取得

更多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但是,小规模企业受资金和人才资源的自身条件约束,即使知识产权保护

的外部条件得以改善,其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果可能也十分有限。
因此,本文按企业营业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规模较大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两个分样

本组,基于模型(1)分别对两组分样本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5。表中列(1)—(3)、列(4)—(6)分
别是对规模较大企业样本组和规模较小企业样本组的估计结果。由表15可知,对于规模较大企业

样本组,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Pcourt的回归系数数值增大,显著性基本不变;对规模较小企业样

本组,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Pcourt的回归系数符号仍然为正,但是数值变小,并且在统计上不具

有显著性。这表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对规模较大企业具有更强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表15 企业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规模较大企业样本组 规模较小企业样本组

(1) (2) (3) (4) (5) (6)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Gpatent GpatentI GpatentUI

Pcourt
2.354
(1.785)

3.036**
(1.545)

0.280
(1.381)

1.105
(1.176)

0.470
(0.788)

0.364
(0.967)

常数项
1.012
(1.408)

0.269
(1.229)

0.736
(1.107)

-0.958
(0.890)

-1.368**
(0.634)

0.262
(0.690)

调整的R2 0.046 0.030 0.052 0.017 0.009 0.025

观察值 6043 6043 6043 5250 5250 5250

七、结论与建议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够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部分城市设立知识产

权法庭这一事件,研究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企业、东、中
部企业和高公众环保关注度企业。(2)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主要是通过提高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强

度和立法强度这两条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不仅进一步证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绿色技术

创新效应,而且也意味着能够有效提高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或立法强度的其他举措同样能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3)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性质,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以社会公众较高

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环境关注度为重要前提条件。如果社会公众缺乏生态环保意识,那么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可能难以产生显著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第一,应适时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助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通过扩大知识产

权法庭的覆盖面,可以有效提高地方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和执法强度,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治

建设,进而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第二,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和立法

强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相关执法和立法人员的主体责任和岗位职责,健全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
有助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和立法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第三,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相关人员专业技能培训,以专职和兼职的形式,充实多个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调查官数量,形成

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效率和执法强度,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

识产权保护氛围。第四,大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一方面,要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宣传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另一方

面,要构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多元渠道和路径,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打开方便

之门,如健全各企业产品生态环境性能的查询服务,建立生态环境问题的举报监督机制,对保护生态

环境的模范人物予以表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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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

FANHongzhong DONGJiangchen
(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China)

  Abstract: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sbecominganimportantemergingfieldofglobalscientificandtechnolog-
icalcompetition.Exploitingtheexogeneityoftheestablish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sinsomecitiesofChina,

thispaperempiricallystudiestheimpactof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onfirms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The
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ly,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hasanimportant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effect.
Secondly,theestablish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sofcitieshasstrengthenedtheprotectionof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andpromotedthe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ofenterprisesmainlythroughtwomechanismsimpro-
vingtheintensityofintellectualpropertylawenforcementandtheintensityoflegislation.Thirdly,theeffectofsetting
upan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srelatedtoregionalandfirmcharacteristics.The
effectof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smainlyreflectedinenterprisesinregions
withhighpublicenvironmentalattention,largescaleenterprises,andenterprisesineasternandcentralregions.The
researchconclusionsofthispaperhave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howtoeffectivelystrengthentheprotectionofin-
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promotethe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ofenterprises.

Keywords: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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